附件1

参与比选机构须知
一、参与比选机构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近一年的年度财务报表复印件加盖公章；
3.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近3个月税收完税证明和缴纳社会保险的凭据；
4.具有履行合同所需要的专业技术能力：提供贵州省政府采购网、贵州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代理机构备案注册证明（官网截图）；
5.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参与单位，不得参加本次代理机构比选活动（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6.参加本次比选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提供信用中国网站下载信用信息（即法人和其他组织信用信息）和中国政府采购网“代理机构不良行为记录名单”的查询（官网截图）。
二、响应文件的编制和递交

1.申请人须准备纸质响应文件5份，用A4纸双面打印装订成册并逐页标注页码。
2.响应文件应严格按比选文件提供的响应文件格式范本填写，比选文件中未提供格式范本的，由申请人自行编制。

3.申请人须确保在比选过程中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若提供虚假材料，无论其材料是否重要，比选人有权取消申请人的比选资格。

4.申请人将纸质响应文件密封在一个封套内，密封套外须加盖申请人公章。
5.申请人须于2026年6月17日17:00前将纸质响应文件递交至贵州省政府大院5号楼436室，逾期将不予受理。

三、比选办法

1.比选由厅采购办负责组织，比选小组由厅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组成，成员人数为3人及以上单数。

2.满足代理机构资格条件要求的代理机构数量需3家及以上（未达到3家的发布延期公告，延长三个工作日），方可开展比选评审工作，经比选小组进行评审后，得分最高的确定为本次比选成交人。

3.比选小组负责遵循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经济有效的原则，依法依规，根据比选文件所列评审标准，独立、认真、负责地开展评审工作，并对评审结果承担责任。

4.比选人相关部门人员与参与比选机构存在利害关系的人员必须回避，比选双方人员已知或应当知道存在利害关系时应第一时间主动报告并申请回避。
四、比选原则

1.公开原则，要求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必须向社会公开，便于社会监督。

2.公正原则，按照实事求是对待当事人和机构，进行公正的评价，择优确定服务单位。

3.公平原则，当事人和机构均享有均等机会，享有同等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任何一方都不受歧视。

4.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和机构应当讲求信义、不得弄虚作假、损害国家、社会、集体和其他人的合法权益，要在自己获得利益的同时尊重社会公德和国家、社会、他人的利益，自觉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



